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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 Focus Media Korea Co., Ltd.
在韩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相关内幕信息知情

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自查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众传媒”）拟分拆所属子公司 Focus Media Korea

Co., Ltd.（以下简称“FM Korea”）在韩国的韩国证券交易所（Korea Exchange）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Focus

Media Korea Co., Ltd.拟于韩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并符合相关规定的议案》及其他与本次分拆相关的议案，并
于 2022年 4月 29 日披露了《公司关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 Focus Media Korea Co., Ltd.在韩国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提示性公告》及相关公告。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22 年修
订）》《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分拆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分
拆首次披露前六个月至预案披露前一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 并于近日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 根据自查范围内相关主体出具的
自查报告以及中登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相关主体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为本次分拆首次披露前六个月至分拆预案披露前一日（即 2021

年 10月 28日至 2022年 4月 28日）。
二、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一）公司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FM Korea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四）相关中介机构及其具体经办人员；
（五）其他知悉本次分拆内幕信息的机构和自然人；
（六）上述内幕知情人员的直系亲属（指配偶、父母、年满 18周岁的子女）。
三、被核查对象自查期间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相关内幕知情人的自查报告及中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

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并经公司核查，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如
下：

（一）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姓名 所属单位/关系 累计买入股份（股） 累计卖出股份（股） 自查期末持股数（股）

奚惠萍 分众传媒法务杨晓怡直系亲属 1,000 0 5,100

上述人员已就其在核查期间买卖公司股份股票的行为出具声明及承诺，具体如下：
“1、自查期内（2021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2 年 4 月 28 日），本人从未向任何人员泄露相关信息或提出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建议，亦未有任何人员建议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2、本人上述股票买卖情况确属偶然、独立和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系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自身的判断

所进行的投资行为，与本次分拆上市不存在关联关系，并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
3、 在分众传媒披露分拆上市预案直至本次分拆上市实施完毕或分众传媒宣布终止本次分拆上市期

间，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规范股票交易行为，
不利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4、本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除上述自然人以外，其他内幕信息知情自然人及其直系亲属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二）法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经自查，内幕信息知情机构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四、结论
针对本次分拆事项，公司在筹划及推进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限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并

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选择性信息披露和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 根据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
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及相关说明与承诺， 不存在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息进行
交易的行为。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中登公司的查询结果、前述相关自然人和机构出具的自查报告和相

关声明与承诺，在前述相关自然人和机构出具的自查报告及相关声明与承诺内容属实的情况下，自查期间
内上述相关自然人对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入、卖出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所
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对本次分拆不构成实质影响。

六、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法律顾问认为：内幕信息知情自然人及机构在自查期间买卖分众传媒股票的行为不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其买
卖分众传媒股票的行为不构成本次分拆的法律障碍。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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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发出通

知，并于 2022年 6月 21日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星期
二） 下午 14:30在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369号兆丰世贸大厦 28 层公司一号会议室召开；2022 年 6 月 21 日
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2 年 6 月
21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72人，代表股份 5,844,662,2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40.469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3 人， 代表股份 3,574,350,315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74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59人，代表股份 2,270,311,9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720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71 人，代表股份 2,418,843,506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16.74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148,531,5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1.028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59 人， 代表股份 2,270,311,96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7200％。

公司的部分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公司的全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等，根据相关法
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提案 1.00《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6,331,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75％；反对 8,018,6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72％；弃权 31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0,512,4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556％；反对 8,018,687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15％；弃权 31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129％。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2.00《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6,331,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75％；反对 8,018,6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72％；弃权 31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0,512,4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556％；反对 8,018,687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15％；弃权 31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129％。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3.00《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6,317,6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72％；反对 8,018,6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72％；弃权 32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0,498,9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550％；反对 8,018,687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15％；弃权 325,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135％。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4.00《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6,096,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34％；反对 8,018,6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72％；弃权 54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0,277,4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59％；反对 8,018,687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15％；弃权 547,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226％。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5.00《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43,437,5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0％；反对 1,207,4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7％；弃权 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7,61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94％；反对 1,207,406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99％；弃权 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6.00《公司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75,358,3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033％；反对 168,959,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8908％；弃权 344,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49,539,5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0006％；反对 168,959,48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851％；弃权 344,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2％。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7.00《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54,132,8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072％；反对 490,421,088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3909％；弃权 10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8,314,1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7205％；反对 490,421,088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2750％；弃权 10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5％。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8.00《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风险投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51,982,4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5704％；反对 492,655,488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4292％；弃权 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6,163,7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6316％；反对 492,655,488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3674％；弃权 2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9.00《公司关于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46,671,1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796％；反对 497,882,808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5186％；弃权 10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0,852,3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4120％；反对 497,882,808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5835％；弃权 10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5％。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10.00《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44,557,7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2％；反对 8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14％；弃权 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8,739,00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7％；反对 80,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3％；弃权 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10％。

关联股东阿里巴巴（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Gio2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Giovanna Investment
Hong Kong Limited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1,283,174,276 股。 除前述股东外，该议案获
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11.00《公司关于拟变更注册地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44,592,6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8％；反对 52,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8,773,90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反对 52,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弃权 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12.00《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12,586,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9.1854％；反对 617,973,035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5733％；弃权 14,102,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24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86,767,6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8687％；反对 617,973,035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5483％；弃权 14,102,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830％。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13.00《公司关于修订 H股发行后适用的＜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08,365,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9.1132％；反对 622,194,835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455％；弃权 14,10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24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82,546,8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6942％；反对 622,194,835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7228％；弃权 14,10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830％。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14.00《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Focus Media Korea Co., Ltd.拟于韩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并符合相关规

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44,465,2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反对 17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31％；弃权 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8,646,5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9％；反对 17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4％；弃权 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经出席会议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
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15.00《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 Focus Media Korea Co., Ltd.在韩国证券交易所上市有利于维护

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44,464,2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反对 18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31％；弃权 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8,645,5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8％；反对 18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5％；弃权 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经出席会议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
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16.00《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Focus Media Korea Co., Ltd.具备上市所需规范运作能力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44,571,2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4％；反对 7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12％；弃权 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8,752,50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2％；反对 7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弃权 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8％。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经出席会议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
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17.00《公司关于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44,586,7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7％；反对 58,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10％；弃权 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8,768,00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9％；反对 58,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4％；弃权 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经出席会议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
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18.00《公司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44,476,6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8％；反对 16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29％；弃权 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8,657,9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3％；反对 16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经出席会议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
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19.00《公司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44,477,7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8％；反对 16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28％；弃权 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8,659,0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4％；反对 16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8％；弃权 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8％。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经出席会议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
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20.00《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分拆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44,480,7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9％；反对 16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28％；弃权 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8,662,0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5％；反对 16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8％；弃权 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经出席会议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
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述职并提交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1年度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
事 2021年度述职报告》 详见公司 2022年 4月 29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徐鹏飞律师与金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2 日

股票代码：002379 股票简称：宏创控股 公告编号：2022－020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为经营发展需要，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瑞丰铝板”）签署《资产购买协议》，拟以自有资金购买瑞丰铝板的房屋建筑物及其配套设施（以下
简称“标的资产”）。

公司于 2022年 6月 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资产
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
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博兴县东部开发区
4、主要办公地点：博兴县东部开发区
5、法定代表人：刘春猛
6、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25684825571K
8、经营范围：板带箔生产加工销售；铝锭销售；不锈钢板、镀锌板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地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9、主要股东：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100%。

10、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瑞丰铝板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1、标的房屋位置：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经济开发区新博路东、三号干渠北；
2、用途：车间、厂房、成品库等；
3、总建筑面积：约 175,378.16平方米（最终以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登记的面积为准）；
4、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况。
（二）交易的定价及定价依据
青岛德铭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德铭”）接受委托，对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根据

青岛德铭出具的[2022]德所评字第 059号《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收购涉及博兴县瑞丰铝
板有限公司持有的房屋建筑物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2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标的资产的账面原值 207,075,972.75 元，账面净值 165,798,654.02 元，评估原值 243,289,600.00
元，评估净值 192,365,190.00元，评估增值 26,566,535.98元，增值率 16.02%。

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现行房屋造价比建造时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特别是建筑主材和人工费提高幅度
较大，导致评估原值有所增值；企业会计计提折旧年限短于评估经济耐用年限，导致评估净值增值。

本次交易价格以上述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 并经双方友好协商， 确定本次交易对价为 20,967.81 万元
（含税）。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受让方）：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1、 标的资产转让
转让方同意按照《资产购买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受让方转让标的资产，受让方同意受让标的资

产。
2、转让价款及交割
（1）双方同意，本次标的资产转让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截至基准日（2022 年 4 月 30 日）标

的资产的评估价值（19,236.52万元）为基础，经双方协商，最终确定为 20,967.81 万元人民币（含税，下称“转
让价款”）。

（2）双方同意，标的资产转让价款按照如下方式支付：
1）协议生效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总金额的 10%，即人民币贰仟零玖拾陆万柒佰捌拾元

整（￥2,096.78万元）；
2） 协议生效之日起 6 个月内支付转让价款总金额的 30%， 即人民币陆仟贰佰玖拾万叁仟肆佰元整

（￥6,290.34万元）；
3） 协议生效之日起 12个月内支付转让价款总金额的 30%， 即人民币陆仟贰佰玖拾万叁仟肆佰元整

（￥6,290.34万元）；
4）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转让价款总金额的剩余款项， 即人民币陆仟贰佰玖拾万叁仟伍佰元整

（￥6,290.35万元）。
（3）因本次标的资产转让而发生的相关税费，由双方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依法承担。
（4）双方同意，对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本次交易所需履行的有关批准、产权登记等手续，双方应相互配

合并提供必要的文件和资料，以确保相关流程和手续及时办理完毕。
（5）在标的资产所有权在产权登记部门登记至受让方名下之前，基于标的资产所产生的法律义务、责

任、纠纷（包括但不限于债权债务、安全等）仍由转让方承担。
3、协议生效、变更、解除及终止
（1）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于受让方就本次交易履行完毕董事会审议批准程序后生效。
（2）除协议另有明确规定外，该协议的任何变更或解除均应经双方事先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协议后方

可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购买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 交易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日常经营的现金

流转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资产购入后将纳入公司固定资产核算，对进一步改善公司资产结构、整合资源、增
强抗风险能力、保持长期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本次购买的房产以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 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资产购买协议》；
3、青岛德铭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002379 股票简称：宏创控股 公告编号：2022－019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22 年

6月 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已通过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 公司董事共 7人，实际出席董事共 7人。 会议由董事长赵前方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资产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7票，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20）。
三、 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 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781 证券简称：*ST奇信 公告编号：2022-081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披露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管理一部《关于对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22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在 2022 年 5 月 24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管理一部并对外披露。

公司于 2022年 5月 24日披露了《关于延期披露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72），于 2022 年 6 月 8 日披露了《关于再次延期披露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 年年报问询函回
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6），延期至 2022年 6月 21日将相关回复内容对外披露。

延期期间，公司积极推进问询函回复相关工作。 由于问询函回复工作量较大，部分问题的回复尚需作
进一步补充、核实和完善，因此，公司无法在上述延期后的时限内予以回复并披露。 为确保回复内容及后续
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再次申请延期回复，预计将延期至 2022 年 7 月 5
日前完成问询函回复事项并及时披露公告。 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将进一步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尽快就
问询函涉及的问题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781 证券简称：*ST奇信 公告编号：2022-080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月 25日披露了《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73），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就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具体内容
详见上述相关公告。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受理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田法院”）
（二）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
被告一：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三：新余高新区智大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四：惠州市奇信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告五：叶家豪
被告六：叶秀冬
被告七：叶洪孝
在福田法院的主持下，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进行调解，公司于近日收到福田法院送达的《民事调解

书》[（2022）粤 0304民初 18941号]，上述相关诉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与被告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市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确认， 被告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尚欠原告贷款本金 50,000,000元、 利息 248,972.56
元、罚息及复利合计 323,935.85元（罚息、复利暂计至 2022 年 5 月 25 日，之后的罚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复
利以尚欠利息为基数，均按年利率 7.95%的标准，自 2022年 5月 26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减半
后的受理费 146,231.25元、保全费 5,000元、律师费 180,000元）；

2、 被告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于 2022年 6月 24日前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
田支行偿还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务；

3、被告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4、如被告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按期足额履行上述第一、二项确
定债务，则涉案债权债务即行了结；如被告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未

按时足额履行上述第一、二项确定债务，则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有权自二被告逾期次
日起就第一项确认的全额债务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二被告已经偿还的款项按照本金、利息、罚息、复
利、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的顺序予以抵扣。

如果被告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本调解协议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146,231.25元、保全费 5,000 元，均由被告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市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二被告负担的受理费、保全费，按照上述第二项确定的时间迳付原告。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披露的未决诉讼涉案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2,241.60 万元（不含此次公告的

涉诉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9.65%。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通过调解的方式处理了公司与上述金融机构的借款纠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调解协议尚未

履行完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情况，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0670 证券简称：*ST盈方 公告编号：2022-045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6月 21日下午 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6月 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21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6月 21日 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1102号建滔诺富特酒店 1楼临空厅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韵女士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 449 人， 代表股份

290,993,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33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人，代
表股份 136,667,08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356％；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444 人， 代表股份
154,326,6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98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1.00《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100,1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93％；反对 320,415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1％；弃权 1,57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6,077,1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672％；反对 320,415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271％；弃权 1,57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05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议案 2.00《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100,1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93％；反对 320,415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1％；弃权 1,57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6,077,1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672％；反对 320,415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271％；弃权 1,57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05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议案 3.00《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194,0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15％；反对 226,515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8％；弃权 1,57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6,171,0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1630％；反对 226,515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312％；弃权 1,57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05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议案 4.00《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194,6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17％；反对 225,915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6％；弃权 1,57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6,171,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1636％；反对 225,915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306％；弃权 1,57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05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议案 5.00《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090,7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60％；反对 329,815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3％；弃权 1,57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6,067,7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576％；反对 329,815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366％；弃权 1,57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05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议案 6.00《关于向相关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194,0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15％；反对 226,515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8％；弃权 1,57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6,171,0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1630％；反对 226,515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312％；弃权 1,57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05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议案 7.00《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085,1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41％；反对 335,415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3％；弃权 1,57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6,062,1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519％；反对 335,415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424％；弃权 1,57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058％。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议案 8.00《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166,3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20％；反对 244,115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39％；弃权 1,583,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6,143,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1347％；反对 244,115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492％；弃权 1,583,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16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 2021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莹、鹂苗苗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6 月 22 日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证券代码：000400 公告编号：2022-23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年 5月 18日
召开的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已获 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08,327,3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以分配比例不变的方式分配。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08,327,30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0.9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2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 6月 28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 6月 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6 月 2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69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 年 6 月 17 日至登记日：2022 年 6 月 28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

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 1298号 公司证券投资管理部
咨询联系人：万桂龙 王志远
咨询电话：0374-3213660 3219536
传真电话：0374-3212834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3.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2 日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证券代码：000400 公告编号：2022-24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以电话和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于 2022年 6月 2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
加表决的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制定＜董事会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制度》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2. 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制定＜落实董事会职权实施方案＞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董事会运作、提高履职能力，进一步发挥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作用，公司董事会制

定《落实董事会职权实施方案》。
3. 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减免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的议

案》。
为进一步落实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的纾困帮扶政策，减轻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经营压力，积极

履行公司社会责任，公司拟对符合条件的相关商户在政策要求范围内减免房租，减免金额预计不超过 120
万元,最终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并授权经理层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办理本次减免房租的相关事
宜。

三、备查文件
1.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1205 证券简称：盛航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8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受让股权并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连云港货运帮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货运帮”）为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盛航股份”）联营企业，江苏盛邦物流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邦物流”）为其全资子公司。
为提高营运和决策效率、加快公路运输布局，公司拟与联营方江苏浩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浩宇控股”） 以受让货运帮持有的盛邦物流股权方式， 直接持有盛邦物流股权。 其中， 公司拟以人民币
287.65万元的价格受让货运帮持有盛邦物流 49%的股权。 联营方浩宇控股拟以人民币 299.39 万元的价格
受让货运帮持有的盛邦物流 51%的股权。 同时，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向盛邦物流增资 1,960万元，并全部计入
注册资本；浩宇控股向盛邦物流增资 2,040 万元，并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盛邦物流的注册资本
将由 1000万元增加至 5000万元。本次股权受让及增资完成后，浩宇控股持有盛邦物流 51%的股权，为盛邦
物流控股股东，公司持有盛邦物流 49%的股权，成为盛邦物流参股股东。

公司持有货运帮 49%的股权，货运帮为公司的联营企业，盛邦物流为货运帮全资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关联方披露》的规定，货运帮、盛邦物流为公司关联方，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公司董事会审批权
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已于 2022年 6月 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受让股权并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22 年 6 月 14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受让股权并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二、交易进展情况
为加快危化品公路运输项目的实施，浩宇控股决定由其全资子公司江苏新安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安物流”）具体实施本次受让股权并增资事宜，其他事项均保持不变。
（一）新安物流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江苏新安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91MA1XB4R1XX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18年 10月 17日
注册资本 3,1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陈新江
住所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湛水路 388号

经营范围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物专用运输
（罐式）； 大型物件运输； 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2类 1项，2类 2项，2类 3项，3 类，4 类 1
项，4类 2项，4类 3项，5类 1项，5类 2项，6类 1项，8 类，9 类）（剧毒化学品除外）；仓储服务；
船舶代理；五金电器配件销售；货物运输代理；铁路货运代理；航空货运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浩宇控股 3,100.00 100.00%
合计 3,100.00 100.00%

3、通过公示信息查询，新安物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盛邦物流已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由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连云港徐圩新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新安物流持有盛邦物流 51%的股权，为盛邦物流控
股股东，公司持有盛邦物流 49%的股权，成为盛邦物流参股股东。

1、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江苏盛邦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700MA20Y74R12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20年 3月 6日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荣志

住所 连云港市连云区徐圩新区港前大道 60号连云港综保区（区块一）办事服务中心 502室-10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生鲜乳道路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国内
船舶管理业务；国际班轮运输；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省际普通货船运输、省内船舶运
输；从事内地与港澳间客船、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国际客船、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省际
客船、危险品船运输；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国际船舶管理业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无船承运业务；港口理货；装卸搬
运；国际船舶代理；洗车服务；国内船舶代理；机动车修理和维护；集装箱租赁服务；从事内地
与港澳间集装箱船、普通货船运输；从事国际集装箱船、普通货船运输；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服
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木材采运；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运输货物打包服务；铁路运输辅助活
动；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汽车租赁；停车场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
品）；安全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本次变更完成后，盛邦物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新安物流 2,550.00 51.00%
2 盛航股份 2,450.00 49.00%
合计 5,000.00 100.00%

三、备查文件
1、江苏盛邦物流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2 日


